屏東縣100年執行地方創造力教育創意小戰隊闖關競賽
比賽規則

比賽方式
1、 每校限報一隊由五位不限性別、年齡之學生組成創意小戰

     隊。

2、 參賽隊伍請著相同隊服或校服以利辨識。

3、 參賽隊伍請於100年12月17日上午8時20分前報到，若逾時十分未報到，以棄權論。報到後並參加檢錄、抽籤、活動說明及開幕式。開幕式結束後10分鐘內立即進入比賽區，領取成績表開始比賽。成績表由隊長攜帶保管。

4、 帶隊老師或家長協助辦理報到，但隊伍交進入比賽區之後，自此老師或家長均不得再有指導舉動及言談行為。

5、 闖關完全由參賽隊伍自行完成，參加學生不得以任何方式得到他人建議或協助。
A、競賽期間不得攜帶連絡器(手機、對講機……)及使用。
B、不准隊伍間交換意見。
C、競賽期間指導老師、家長不得臨場指導或和學生有任何接觸、談話。
6、 採用計時賽，各隊到各關報到領取資料完畢後開始計時。當完成闖關離關時停止計時。合計六關所花費時間為其總成績。

A、 每關30分鐘未完成，即登記未過關，並令其立即到下關報到繼續比賽。

B、 每關挑戰過關三次未過，亦登記未過關，並令其立即到下關報到繼續比賽。

7、 闖關需依序闖關，不得任意跳關。

8、 到達下一關時，若正好無空位，請全隊在關卡外休息等候，同時須遵守各項規則，並不得窺探關卡內闖關情形，及和他隊隊員交談。

闖關程序

1、 競賽時間開始，立即前往抽籤起賽關卡，開始依關序闖關。

2、 到關後，向報到處報到，隊長將成績表交給報到員，聽取說明並領取闖關包。

3、 報到員宣佈「XX隊開始闖關、計時開始」後，即入關闖關。此時報到員亦開始計時。

4、 先至解題區打開闖關包，詳閱說明後，開始解題。

5、 解題完畢，全隊至「考驗區」接受裁判考驗或檢核。

6、 成功，裁判員高舉右手鳴笛一長聲後，口呼「過關」。失敗，裁判員右手掌朝前置於胸前，鳴笛二短聲後，口呼「失敗」。

7、 成功，全隊立回解題區整理場地，報到員則請裁判在成績表上簽名。失敗則回解題區繼續努力。

8、 整理完畢，攜帶闖關包及垃圾包至報到處辦理出關。

9、 經報到處點收物品無誤後，報到員口呼「XX隊闖關成功、計時結束」，報到員立即結束計時。

10、 報到員會同隊長核視碼表時間後，登錄於成績表，並將成績表交還給隊長完成此關。

暫停

1、 喊暫停時機：

1、 闖關包物品和清單不符或損壞時。

2、 身體十分不適時。

3、 有疑問時。

2、 要喊暫停需全隊起立排成一橫隊後，隊長「舉手」口喊「暫停」。

3、 報到員聽聞暫停，立即暫停計時。

4、 暫停原因經關主認定合理時，不罰。否則罰加計1 分鐘。

5、 身體十分不適者，由引導護送至醫護組處理，其餘隊員繼續比賽。

6、 不適者離關經處理完後，亦不得回此關續賽。

7、 不適者離關經醫護人員判定無法續賽，或和老師、家長違規接觸後，均判失格不得續賽。

8、 暫停期間除隊長外，其他隊員仍須維持橫隊站立狀況。

9、 暫停畢，由引導員口喊「暫停完畢，計時開始」恢復計時後，全隊才得回座繼續動作。

競賽通則

1、 解題區若遺留垃圾，遭工作人員舉發時，罰成績加計1 分鐘。

2、 在關與關之間移動時,需維持小隊密集一同行動方式，並不得和外人接觸交談，違者判以失格，取消比賽資格。

3、 若需上洗手間，可在換關中途為之，由引導員帶領前往，且須遵照比賽方式第五條規定。若在闖關中，喊暫停離關後，將不得再入此關續賽，並在巡查人員陪同帶回後，需在報到處等候其他隊員出關再會合之。

4、 參予競賽學生可攜帶飲水及筆之外，不得攜帶其他物品，若有使用其他物品工具闖關者，取消該隊資格。

5、 闖關入關後，須遵守各關規定，違者依各關規定處理。

6、 若有隊員、帶隊人員或隊員家長，不服從裁判或大會規定，以口語喊叫、辱罵或肢體動作進行抗議時，取消該隊資格，並函請縣府處置。

7、 抗議請在賽後ㄧ小時內，以書面資料向總幹事提出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8、 入各關後，隊員私自離開圈圍區時，以出關論，並取消該員資格。

9、 大會不提供午餐，闖關期間亦不得離區用餐，各隊用餐時間若因比賽有所延宕時，尚請隊員、家長和老師見諒。

成績

1、 闖關競賽活動以花最短時間闖過最多關的隊伍為勝。

2、 以各關所使用時間(入關起至出關止)加總，時間少者勝之。(換關移動、等待時間不計)

3、 五關都過關隊伍相比，判定名次後，若仍有名額，再以過四關隊伍相比判定名次之。

4、 成績相同者並列之。

5、 錄取名次數，視報名隊伍數依縣府規定訂之。

6、 指導老師依規定敘獎或核發指導証明。
